
作者/Author：

頁數/Page：

出版日期/Publication Date：

To cite this Article, please include the DOI name in your reference data. 

引用本篇文獻時，請提供DOI資訊，並透過DOI永久網址取得最正確的書目資訊。  

請使用本篇文獻DOI永久網址進行連結:

To link to this Article:

DOI是數位物件識別碼（Digital Object Identifier, DOI）的簡稱，
是這篇文章在網路上的唯一識別碼，
用於永久連結及引用該篇文章。

若想得知更多DOI使用資訊，

請參考 http://doi.airiti.com

http://doi.airiti.com

For more information,                                   

Please see:

消費券即時雨　內需市場久逢甘霖

doi:10.29656/TERM.200905.0007

臺灣經濟研究月刊, 32(5), 2009

Taiwan Economic Research Monthly, 32(5), 2009

李慧萍

49-55

http://dx.doi.org/10.29656/TERM.200905.0007

2009/05



第32卷第5期  98年5月   49

消費券即時雨 
內需市場久逢甘霖

李慧萍

我國經濟成長

高度依賴出口，

在國外需求急遽萎縮下，

產業生產恐將面臨

產能、員工、存貨

過剩等問題，

為儘速恢復經濟成長動能，

政府推動發放消費券政策，

提振民間消費，

維持生產及就業的穩定。

但由於消費券的效果

相當短暫且有限，

建議未來若要再度

推行類似政策時，

可考慮如何將

刺激消費的效果延長，

且鼓勵民眾購買國產品，

才能將政策效果

發揮到最大，

讓消費券政策

不僅是即時雨，

且能有效解除

內需市場的乾旱。

寒夜中的曙光—金融海嘯後的經濟穩定與重建工程《系列5-7》

 

為
儘速恢復經濟成長動能，政府決定推動發放消費券政策，

以提振民間消費，維持生產及就業的穩定。為了消費券

發放的執行，行政部門所研擬的「振興經濟消費券發放特別條

例」業於2008年12月5日完成立法。此次全民發放消費券政策的

採行，在政府施政上是首開先例，在全球也屬創舉，廣泛引起各

國際媒體注意，而各縣市政府、商家等，就競相推出各式的創意

促銷方案，2009年1月18日發放後即吸引民眾踴躍使用、加碼消

費，掀起消費券熱潮。

根據日本經濟企劃廳針對領取地域振興券的家庭進行問卷調查結果顯

示，該券使用時間大致集中在領取後的三個月內，消費的內容依序為衣

著類(32%)、食品費(29%)、家具及家庭設備(13%)與娛樂消遣及教育
文化支出(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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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券政策背景與規劃內容

受全球金融海嘯衝擊影響，美、歐、日等

經濟體成長動能快速減弱，我國經濟成長高度

依賴出口，在國外需求急遽萎縮下，產業生產

恐將面臨產能、員工、存貨過剩等問題，為儘

速恢復經濟成長動能，政府推動發放消費券政

策，提振民間消費，維持生產及就業的穩定。

為發放消費券，「振興經濟消費券發放特別條

例」業於2008年12月5日完成立法，該條例自公

布日施行，施行至2009年9月30日止。

基本上，消費券的主要運作流程，大致可分

為印製、發放、使用及兌付等層面（圖1）。

1.印製

中央銀行負責印製現鈔規格、規劃防偽設

計，每人3,600元的消費券，分別為面額500元

者6張、200元者3張。

2.發放

發放對象主要設定為2008年12月底於國內設

有戶籍的國民；至於實際上在台灣長久生活的

無戶籍國民或準國民，如外籍、中國及港澳配

偶等，亦納入發放對象。發放方式則分為兩階

段，兼採統一發放及個別領取，第一階段（統

一發放）仿造選舉投票模式，於2009年1月18日

讓符合領取資格者，在「發券所」領取。第二

階段（個別領取）讓未能及時於1月18日領取

者，在2009年2月7日下午至4月30日間，向指定

的郵局領取（表1）。

3.使用方式

為讓民眾在一定期間內加碼消費，消費券不

得找零、轉售、兌換現金、商品禮券、現金禮

券，或以電子、磁力、光學等形式儲存金錢價

值使用，且使用期限至2009年9月30日止。

4.兌付

可持消費券兌領的商家，則以具營業登記者

為限。但未被排除在前述使用範圍外的項目，

均允許使用消費券，只是未設有營業登記的商

家，無法直接兌領，必須收受後再持消費券向

有營業登記的商店進貨，或進行消費。

圖1   消費券政策的主要運作流程

中央印製廠
（中央銀行）

內政部 經建會 財政部

● 面額500元者6
 張、200元者3
 張。

● 統一發放：
 2 0 0 9年1月1 8
 日，向發券所領
 取。
● 個別領取：
 2009年2月7日至
 4月30日，向指
 定之郵局領取。

● 民眾使用，商家
 肯收。

● 2009年9月30日
 截止使用。

● 已辦理營業登記
 營業人，向金融
 機構兌領。

● 2009年10月31日
 截止。   

印製 發放 使用 兌付

資料來源：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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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經驗

日本地域振興券是1999年時，日本政府為了

刺激泡沫經濟後多次減稅仍低迷不振的民間消

費活動與照顧弱勢族群，發放對象為15歲以下

的小孩，以及65歲以上領老人年金的高齡者，

受領者每人20,000日圓，每張面額1,000日圓，

總額約發放6,194億日圓，使用期限為半年，自

1999年4月1日至9月30日為止。根據日本經濟企

劃廳在1999年6月下旬至7月上旬針對9,000個領

取地域振興券的家庭進行問卷調查，調查結果

顯示，地域振興券使用時間大致集中在領取後

的三個月內（1999年3~5月），消費的內容依序

為衣著類(32%)、食品費(29%)、家具及家庭設

備(13%)與娛樂消遣及教育文化支出(12%)；細

項為食物或熟食(24%)、孩童服飾(16%)、鞋類

(5%)、其他家電(4%)、自行車(4%)、寢具(4%)

以及遊戲機(3%)等。15歲以下的兒童消費內容

以孩童服飾、熟食、鞋類、自行車、遊戲機的

比重較高，而65歲以上的領取者則以熟食最高

(38%)，其他包括外套衣服裙子、其他家電寢具

以及藥品類比重皆在5%以內。另外使用的通路

依序為綜合超市(27%)、中小型商店(27%)、食

品超市(12%)、百貨公司(9%)等（圖2）。

根據日本經濟企劃廳調查結果顯示，有81%

的人拿地域振興券至平常消費的商店使用，

16%至平常沒有去的商店使用，10%的人到使

用地域振興券有折扣的店使用。帶動消費效果

方面，有18%的人表示因為有地域振興券才增

加購買數量，或是才購買較高價格產品，而如

果沒有地域振興券就不會購買的為14%。換言

之，因為地域振興券而「額外」增加的消費金

額合計為32%；其餘68%為即使沒有發放地域

振興券，仍將會進行的消費，惟持券人改由地

域振興券支付，至於原本要用於消費的現金，

則轉為儲蓄。就實際效果而言，地域振興券刺

激額外消費的金額為2,025億日圓，約提升GDP

中民間消費0.1%。

日本地域振興券的使用對象僅限於15歲以下

的小孩，以及65歲以上領老人年金的高齡者，

表1   消費券政策發放對象
 

資格一 於中華民國2008年12月31日，具有下列各款資格之一，可以依規定領取消費券。
1.於國內現有戶籍之國民。
2.各級政府機關因公派駐國外於國內現無戶籍之人員及其具有我國國籍之眷屬。
3.取得台灣地區居留許可之無戶籍國民。
4.取得台灣地區依親居留、長期居留許可之大陸地區人民。
5.外國人為國內現有戶籍國民之配偶，取得居留許可者。
6.香港或澳門居民為台灣地區人民之配偶，取得居留許可者。
7.前二款外國人、香港或澳門居民離婚或配偶死亡，其居留許可未廢止者。
8.第三款至前款之人取得定居許可，尚未設戶籍者。

資格二 中華民國2008年12月31日以前出生未辦理出生登記之人，或2009年1月1日至2009年3月31日以前出生之人，於2009年
4月3日以前辦妥出生登記者，也可以領取消費券。

資格三 具有上列1~8款身分之人，於民國2008年12月7日至12月30日以前死亡者，可以由其法定繼承人領取消費券。

資料來源：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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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只有取得識別證的商家，才能使用地域振興

券。在發行單位方面，則由中央交付地方的市

村町全權負責，因此地方政府對於消費券的使

用規定都大不相同。由於規定十分繁瑣，自然

導致地域振興券使用率偏低，因此對經濟成長

的貢獻率有限（表2）。

根據經建會委託經濟部所做的調查，自1月18日至
2月底止，批發、零售及餐飲業合計共收到360億
元的消費券，其中有236億元消費券流向百貨、超
市、便利商店、量販店等綜合商品零售業，使得

各大量販業者、百貨公司、3C等業者1月營收皆
為正成長。

促銷活動刺激買氣

消費券商機高達800億，為搶食消費券市場

商機，業者紛紛推出各項優惠方案吸引買氣或

增加購買數量。由於發券時間正值春節年假前

夕，看準多數民眾拿消費券採買民生用品，各

大量販店與百貨業者除了接受消費券消費之

外，又附帶提出雙倍加碼、或是滿額兌換抵用

券等折價活動。航空公司、旅行社與飯店業者

也紛紛推出消費券套餐，甚至有航空業者推出

消費券「換機票」及「抵扣票款」促銷活動，

成功吸引買氣。根據網站Yahoo!奇摩的統計，

因應消費券的熱潮，關鍵字廣告符合消費者主

動搜尋的特性，成了業者搶攻消費券商機的利

器，網站估計有將近一成五的廣告主，加碼購

買與消費券有關的關鍵字。

除了商家推出促銷活動外，各縣市政府也相

繼推出抽獎活動（表3），吸引民眾前往當地消

費。其中台中市祭出使用消費券3,000元就能抽

豪宅活動，獲得民眾熱烈迴響，截至3月21日為

止，經統計共收到72萬3,908張摸彩券，消費金

額達新台幣32億1,172萬元。而新竹市提供1,000

台小筆電抽獎，累計至3月18日止，共收到19

萬2,850張，共計至少7億元，而台北市「三千

寵愛在台北」活動也圓滿落幕，成功將近百億

消費留在台北市，以及澎湖縣推出一年島主活

圖2   日本地域振興券消費內容與刺激消費情況

衣著32%

家具及家庭設備13%

娛樂消遣及
教育文化支出12%

其他 14%

食品29%

其他68%

沒有地域振興券
就不會購買者為14%

因為有地域振興券才增加購買數量，
或是才購買較高價格產品者為18%

資料來源：日本經濟企劃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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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3   各縣市政府消費券活動
 

縣市政府 活動內容

基隆市 金額累計每滿1,000元，即可兌換對獎券乙張。

台北市
消費滿300元以上即可抽獎，1,000張10,000元禮券、1,000張貓熊免費參觀券，以及1,000個價值5,000元以上的北市特有
獎品。前5,000名消費的民眾還可獲得「快手禮」。

台北縣
持北縣消費滿3,600元以上的發票或消費證明便可向縣府或公所索取摸彩券，最大獎為市價約300多萬的黃金百兩。每張
摸彩券存根，還可免費至北縣任一縣立遊憩園區一次。

桃園縣 舉辦「2009桃園購物節」活動，獎品有價值近20萬元的桃園好宅品，及6枚牛年金幣。

新竹市
民眾可至營業場所消費索取集點卡，請店家登錄消費金額並蓋家統一編號及店章，集滿3,600元換一張摸彩券，依此類
推。獎項包括1,000台宏碁小筆電的五梯次抽獎機會。

苗栗縣 消費滿5,000元即可兌換刮刮樂券1張，獎項包括50萬元轎車共10輛。

台中縣 單張消費1,000元以上的發票，即可抽獎一整年。每月抽獎一次，單月獎品價值200萬元，頭獎為1600CC轎車。

台中市 一幢50坪豪宅、三台2400CC以上的休旅車，消費滿3,000元以上可抽獎。

南投縣 累積消費達3,600元可兌換摸彩券一張，頭獎高級房車2部。

彰化縣 消費累計 1,000 元 以上，即可參加抽獎，獎品有黃金土地等大獎。

雲林縣
每筆消費使用消費券滿200元以上者。或於活動期間以消費券捐助縣府選定之社福團體或機構滿500元以上者，均可參
加抽獎，獎品有價值58萬元的汽車等大獎。

嘉義市 累計滿3,600元者得兌換一張摸彩券。特獎1名，金元寶30台兩。

台南縣 累計滿3,600元者得兌換一張摸彩券，獎品為120萬油電混合高級轎車、腳踏車等。

高雄縣 推出6種超值消費券方案，包括觀光旅遊、住宿、在地農特產、美食小吃等。

高雄市 送1萬元購物券，每月抽出300名，持消費券配合優惠券到指定商店購物享5折。

宜蘭縣
累計滿新台幣3,600元可兌換一張摸彩券，兌換後之發票將捐至慈善機構。獎品有百萬獎金、千斤米、五星級住宿券
等。

花蓮縣 整合花蓮約191家業者，共同推出優惠專案，並設立「3,600券戀花蓮」專區。

台東縣
收集200元以上發票或500元以上收據，及捐贈 縣內社福團體收據，金額合計滿3,600元以上，即可兌換摸彩券乙張，首
獎現金100萬元。

澎湖縣 使用消費券滿3,600元，就能參加3次全縣大摸彩。獎項包括一年無人島的島主。

資料來源：各縣市政府活動網站。

表2   台日消費券相關方案比較
 

日本(1999) 台灣(2009)
名稱 地域振興券 消費券

發放方式 各地方自行發放 政府統一發放

發放對象 15歲以下與65歲以上民眾 國內現有戶籍之國民

使用方式 不能跨地區使用 各地通用

成效 GDP僅增0.1% 預估可提振0.66%以上的經濟成長率

資料來源：行政院經濟建設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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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   主要量販、百貨公司、3C通路與觀光業者營收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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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公開資訊觀測站。

動，截至2月底已回收1億5千多萬元，旅外鄉

親返鄉消費也有1,000餘萬，帶動民間消費達2

億元，具有不錯成效。而台北縣截至3月3日為

止，共收件4萬6,327封（每封發票金額需累計

金額逾3,600元），消費金額近1.7億元。

發券成效

根據內政部的統計，消費券第一階段發放率

高達91.29%，加計第二階段2月7~8日，累計

發放率已高達95.5%。截至3月10日為止，金融

機構辦理消費券兌付金額已達新台幣533.71億

元，占消費券給付價額（837.36億元）比率為

63.74%。根據經建會委託經濟部所做的調查，

自1月18日開始發放消費券至2月底止，批發、

零售及餐飲業合計共收到360億元的消費券，

批發、零售、餐飲業分別收到31億元、316億

元、13億元的消費券；其中有236億元消費券

流向百貨、超市、便利商店、量販店等綜合商

品零售業，比率約66%，使得各大量販業者、

百貨公司、3C等業者1月營收皆為正成長。此

外觀光遊樂區的遊客人數亦大幅增加，根據交

通部觀光局統計，2009年7天春節假期全國觀

光遊樂地區旅遊總人次，即分別較2008年為期

5天、2007年為期8天假期之遊客，成長約92%

與11%，創造的觀光產值高達225億餘元（圖

3）。

根據經濟部統計處批發、零售及餐飲業動態

調查，2009年1月分餐飲業營業額年增率由負

轉為正成長0.54%，而零售業雖然持續第8個

月負成長，幅度則劇減為-0.36%，各業中以綜

合商品零售業受農曆春節檔期及消費券效益影

響成長19.00%最多。不過，2月分零售業營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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額較2008年同月減少9.55%，為史上第二大減

幅，累計1、2月零售業營業額較2008年同期

減少4.65%，是2000年以來同期首度出現負成

長，顯示消費券主要以替代效果為主，原本希

望產生的乘數效果相當有限。另外消費券多用

作購買日常生活用品、服飾配件、餐飲食品與

3C軟硬體等，這些產品大多為進口品，產業

關聯效果較小，對國內生產與就業的助益不大

（圖4）。

消費券政策發放以來，廣泛引起各國際媒

體注意，國際媒體多持正面意見，認為消費券

的發放將有所成效。而由國內各項統計數字來

看，消費券的確有助於提振消費，但效果相當

短暫且有限，建議未來若要再度推行類似政策

時，應考慮如何將刺激消費的效果延長，且鼓

勵民眾購買國產品，才能將政策效果發揮到最

大，讓消費券政策不僅是即時雨，且能有效解

除內需市場的乾旱。

（作者為台灣經濟研究院助理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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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   零售餐飲業營業額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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